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年限： 

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金會 函 

  地址：11469台北市內湖區行善路455號4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林君達助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(02)2790-6303分機960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真：(02)2790-938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hkh27906303@gmail.com 

受文者：ＯＯ(學校全名)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年3月12日 

發文字號：昆教字第108031201號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如文 

 

主旨：本會108年「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」得獎通知及獎學金核

發相關事宜，敬請查照惠辦。 

說明： 

一、本會108年「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」受獎人已通過審查，

共計102名受獎學生(現為高一學生)，將獲贈本項獎學金每年新臺幣三

萬元整，名單如附件一，請參閱。 

  二、「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」核發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如下： 

(一)為簡化獎學金核發手續，本會採郵局劃撥方式贈與。請受獎人(學

生本人)沿用去年的匯款帳戶（若有變更再到金融機關開設帳戶），

並將其影本及相關資料寄回本會。 

(二)本會收到上述必要資料後，會將獎學金直接匯至該帳戶，若受獎人

有匯款問題，請洽本會林助理，電話：(02)2790-6303轉分機9606。 

(三)請貴校協助受獎人備妥下列資料後，寄回「11469台北市內湖區行

善路455號4樓 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金會收」。 

        1.獎學金領據：請受獎人務必填妥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戶籍地

址、電話。 

裝 

訂 

線 



    2.受獎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：需內含受獎人身分證統一

編號，可於影本上註明：僅供郵政劃撥存款使用。 

    3.郵政存簿儲金簿影本：受獎人獎學金劃撥帳戶用。 

三、本項獎學金為連續補助獎學金，明年將續審學生之學習及操行表現。

故請貴校對該受獎人多加關懷與輔導，若該生升上高二以後，仍屬家庭

弱勢，成績及操行均及格，沒有重大行為違失，本基金會將持續奬助至

該生大二為止。 

四、檢附本會「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」受獎人獎學金領據，

請填妥後與其他資料，於本(108)年4月2日前一併寄回本會。 

  

正本：ＯＯ(學校全名) 

副本：秘書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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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年限： 

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金會 函 

  地址：11469台北市內湖區行善路455號4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林君達助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(02)2790-6303分機9606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真：(02)2790-9389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hkh27906303@gmail.com 

受文者：ＯＯＯ(受獎人姓名) 
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年3月12日 

發文字號：昆教字第108031202號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領據乙份 

 

主旨：本會108年「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」得獎通知及獎學金核

發相關事宜，請查照。 

說明： 

  一、本會108年「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」受獎人已通過審查，

共計102名受獎學生(現為高一學生)，將獲贈本項獎學金每年新臺幣三

萬元整，名單如附件一，請參閱。 

  二、「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」核發程序及相關注意事項如下： 

     (一)為簡化獎學金核發手續，本會採郵局劃撥方式贈與。請受獎人(學

生本人)沿用去年的匯款帳戶（若有變更再到金融機關開設帳戶），

並將其影本及相關資料寄回本會。 

     (二)本會收到上述必要資料後，會將獎學金直接匯至該帳戶，若受獎人

有匯款問題，請洽本會林助理，電話：(02)2790-6303轉分機9606。 

     (三)請受獎人備妥下列資料後，寄回「11469台北市內湖區行善路459號

4樓 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金會收」。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1.獎學金領據：請受獎人務必填妥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戶籍地

址、電話。 

         2.受獎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：需內含受獎人身分證統一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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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，可於影本上註明：僅供郵政劃撥存款使用。 

        3.郵政存簿儲金簿影本：受獎人獎學金劃撥帳戶用。 

三、本項獎學金為連續補助獎學金，明年將續審同學之學習及操行表現。故

請同學繼續努力，維持良好表現。 

四、檢附本會「寶佳清寒優秀學生長期培育獎學金」受獎人獎學金領據，請

填妥後與其他資料，於本(108)年4月2日前一併寄回本會。 

 

正本：ＯＯＯ(受獎人姓名) 

副本：本會秘書處 


